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3號

原      告  范明煥  

被      告  簡琮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55萬元並公開道歉（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前，即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4日具

狀撤回上開公開道歉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161頁），揆諸

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雖具狀以

上班公差為理由請假，但並非正當理由，且本院亦不准許，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屬「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下稱系爭社

區）之住戶，原告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

會）第20屆之主委，被告亦曾任第16屆之主委，就系爭社區

之規約及公共事項決議與發包的應有流程應均知之甚詳，然

被告竟未經查證、憑空捏造，以ＤＪ化名在「竹東凱旋大地

社區住戶分享交流群」line群組（下稱系爭line群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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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下稱系爭言

論），故意詆毀、貶抑原告之社會名譽，降低其他住戶對原

告之社會認同感，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情節重大，爰依

照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萬元。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惟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先前具狀

略以：原告自行將伊的臉書中所發佈的生活照片聯想對應系

爭line群組中之言論，顯係毫無科學根據，當無從證明附表

所示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況line並未採實名制，自無從

據此認定個人真實身份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ＤＪ化名在系爭line群組中，於附表所示時

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已據其提出系爭line群組對

話記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89頁），被告雖具狀否認

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且原告由被告臉書

擷取之相片亦無從當然佐證其為系爭line群組中的ＤＪ云

云，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原告所提Danny Jean臉書資料及生

活照等件（見本院卷第185-187、191-205、215-217頁）均

為其本人，本院審酌Danny Jean於臉書之系爭社區官方網站

「抵制一言堂網站」所發佈之言論內容，與ＤＪ在系爭line

群組發佈之系爭言論相同（見本院卷第185-191頁），且由

原告所提上揭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中，原告多次以被告全

名回應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中之發言，ＤＪ即就原告回應之

內容予以辯駁，而未曾就人別予以爭執等情，認定被告即為

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之撰寫及發佈人ＤＪ，合先陳明。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名譽權之侵害，

須行為人故意或過失抑貶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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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且具有違法性、歸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始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9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時，對於

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

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5

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

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

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

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亦即，

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

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

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

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

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

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

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

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

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5年度台

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二者上概念上本屬流動，

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言論中夾雜論述，有時難以涇

渭分明，此時判斷上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應視是否有實

質惡意及綜合各種情形整體研判，蓋名譽本屬一種外部社會

之評價，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為斷，而應以社會多數人

之通念為客觀評價。　　　　

㈢、被告於附表所示之系爭言論，係概以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

為例，暗指原告於擔任系爭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將鉅額工程

款化整為零，以逐步掏空系爭社區之經費，並假藉系爭社區

經費而濫行訴訟，以嚇阻住戶質疑聲浪。經查，被告所為相

關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之貼文內容，為社區公共工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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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陳述部份，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系爭社區車牌辨

識工程為系爭社區區權會通過施作之社區公共建設，其施行

必要性當已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詳為討論後始為通過，而系

爭管委會前就此組成諮詢委員會議多所討論，期間亦有擬訂

相關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開標後亦由上開諮詢委員會及

系爭管委會之委員就投標廠商標案進行公開實質審查與比

價，嗣亦經管委會進行議價而後決議，並擬訂合約書與後續

之驗收，其相關時序、流程、規範及決議之內容，均詳載於

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內，此有原告所提系爭

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系爭社區車輛進出管理系

統規範、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招標公告、合約書等件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97-149頁），堪信為真。而細觀該項核准

經費之額度及相關決議之過程，均尚屬公開而透明，被告既

為系爭社區之住戶，當得輕易藉由系爭社區定期公告之會議

記錄及財報內容進行查證，縱尚有未明之處，亦得依既有程

序向系爭管委會聲請調閱相關資訊再為確認，而非以訛傳訛

遽以系爭編號1、3、4言論指摘正值擔任系爭委員會主委之

原告有不斷掏空系爭社區經費之嫌，是被告自難謂上開言論

屬於能證明其為真實之事，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

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情形不符，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

主觀上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該部分文內容足以貶損

原告之社會評價而侵害原告之名譽至明。又就被告於系爭

2、3、5言論中指摘原告假藉管委會經費濫行訴訟、以收嚇

阻住戶質疑聲浪部份，經查原告就他人抵毀其個人聲譽之行

為，以其個人名義與費用提起訴訟，無論其興訟之目的為

何，除法律另有規範禁止外，自屬其個人正當權利之行使，

當非屬可受公評之事項。又如原告以系爭管委會名義與經費

提告他人，因涉系爭社區之公共經費之支出妥當性，自屬可

受公評之事項，然既以社區之名義提出訴訟並支付相關之費

用，則依一般社區之規約，則至少需經社區管委會之同意後

始得為之，當非主委一人可得決定。被告既曾任系爭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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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委，理應清楚相關規範與流程，是被告遽指原告係以系

爭社區經費濫行訴訟以遂行嚇阻之效云云，亦與善意發表言

論，而為適當評論之情形顯然不符，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損

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有侵害原

告之名譽，併予敘明。

㈣、末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

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

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

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

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被告系爭言論中「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

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逐步掏空管理費」、「讓

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爛興訴訟

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等之貼

文，致原告名譽權受侵害，勢對原告之名譽及日常生活造成

相當影響，且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及衝擊，自得請求被告賠

償慰撫金。惟衡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狀態（涉當事人之個

人隱私，在此不另敘明，詳見本院卷第93、215頁），及系

爭言論所涉公共利益性質、被告查證之難易度、實施侵權行

為之手段及影響原告社會評價之程度等等，認本件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合計55萬元當屬過高，應以

附表所示之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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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附表(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說明、請求金額及本院核准金額)：

編

號

發 文

時間

所涉截圖內容及

證據頁碼

原告說明 請 求

金額

本院核准

金額

1 112.
4.24
早上
8:29

-

有人知道車牌管

制系統目前已經

花 了 多 少 錢 了

嗎？具某位人士

從總幹事口中得

知，已經超過200

萬　實際到底花

多少，住戶無人

知曉，未來還有

幾筆未支付的款

項也無人知曉  

這幾年委員會在

某人操控下，用

各種方式把鉅額

工 程 款 化 整 為

零，再千方百計

隱匿財報不讓住

戶查閲，讓住戶

對於金錢的支出

完全無法掌控，

逐步掏空管理費

被告曾任系爭社區

主委，就社區招標

應遵循之規範與流

程應甚為了解。所

涉車牌管制系統雖

為可受公評事項，

然該工程為系爭社

區第19屆區權會通

過之社區公共建

設，原告曾為此組

成專業諮詢委員

會、擬訂規範，並

發佈招標公告，嗣

亦經管委會決議與

驗收，相關過程均

公開透明，被告自

得輕易查證，況相

較其缷任時系爭社

區經費結餘金額與

原告在任時之結餘

金額相差核屬有

10 萬

元

就 編 號

1、3、4

言論中，

指稱原告

假藉車牌

辨識系統

工程名義

逐步掏空

社區經費

等節，被

告應賠償

原告 1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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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裡面沒有

鬼，大家信嗎？

限，並無掏空之

嫌，被告顯係惡意

造謠。

2 112.

4.24

早上

9:46

-

①爛興訴訟就是

他 的 拿 手 好

戲，還用社區

公款支付訴訟

費用…②歷屆

多少主委被他

抹黑爛告，搞

到沒人敢出來

出來擔任主委

…案件堆積如

山一查便知，

都是同一個人

在搞，而且還

花社區的公款

（見本院卷第4

3-45頁）

①涉私德，非屬可

受公平之事，況

原告於 103-113

年 合 計 訴 訟 7

案，其中4案所

涉為社區公益，

且其中4案為刑

事而無訴訟費用

負擔，且原告就

歷任主委中僅告

過被告，其後亦

有人接續擔任主

委一職，是被告

言論顯屬誇大不

實。

① 5

萬

元

② 5

萬

元

合

計:

10 萬

元

就 編 號

2、3、5

言論中，

指稱原告

以社區經

費抹黑爛

告以收嚇

阻住戶質

疑之效，

被告應賠

償原告6,

000元。

3 112.

4.24

早上

10:1

0

-

我們來講講車牌

辨識系統明明社

區已經建置了ET

C，為何還要耗費

鉅資建立車牌辨

識系統？故意不

召 開 住 戶 大 大

會，不讓大家有

充分的討論形成

共識，將此議題

給不知情的住戶

投下同意票，建

置這個系統要花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

係經住戶充分討論

並各方評估可行性

後，於區權會以7

9.8%高票通過，且

低於當年建置ETC

系統之費用，況許

多住戶都是高科技

人才，當知相關行

情，如何詐騙?上

開掏空說詞，顯係

惡意詆毀，且所指

① 10

萬

元

② 5

萬

元

合

計:

15 萬

元

此為接續

編號1、2

所涉之車

牌管制系

統及濫興

訴訟之言

論，已一

併核列於

上開金額

中。

01

(續上頁)

第七頁



多少錢也都沒有

估 價 就 這 樣 過

了　這個系統建

置要花多少，維

護每年要多少 ，

有沒有必要性，

都不知道，①就

是讓住戶莫名其

妙簽了空白支票

任他無限制取用 

這不是掏空是啥

？…②面對住戶

的質疑，就是用

司法爛訴手段毀

謗抹黑來阻止，

這就是他的拿手

好戲，有本事就

拿出財報面對大

眾講清楚（見本

院卷第53頁）

濫訴亦非屬可受公

評之事。

4 112.

4.24

早上

10:5

5

-

光是靠ETC也可以

撤哨，硬要搞一

套金額無上限的

系統，大家去想

用意何在？…誰

能明確的告知，

金 額 上 限 在 哪

裡？（見本院卷

第75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

之經費總額業經區

權會決議確定，支

出顯非無上限、不

可控，被告明知仍

刻意捏造，縱經其

他住戶隨即出言反

對，猶繼續抹黑。

10 萬

元

此為接續

編號 1所

涉之車牌

管制系統

之言論，

已一併核

列於上開

金額中。

5 112.

4.24

你是沒被他搞過

不知這人的可怕

被告稱原告誣告

「幾十個人」顯係

10 萬

元

此為接續

編號 2所

01

(續上頁)

第八頁



 

早上

11:2

6

-

吧  社區被他誣

告幾十個人你不

知道嗎?　動不動

就用誣告手段脅

迫他人（見本院

卷第89頁）

誇大之詞，且非屬

可受公評之事。

涉之濫興

訴訟，已

一併核列

於上開金

額中。

合計 55 萬

元

16,000元

01

(續上頁)

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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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3號
原      告  范明煥  
被      告  簡琮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萬元並公開道歉（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前，即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4日具狀撤回上開公開道歉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161頁），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雖具狀以上班公差為理由請假，但並非正當理由，且本院亦不准許，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屬「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原告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第20屆之主委，被告亦曾任第16屆之主委，就系爭社區之規約及公共事項決議與發包的應有流程應均知之甚詳，然被告竟未經查證、憑空捏造，以ＤＪ化名在「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住戶分享交流群」line群組（下稱系爭line群組），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下稱系爭言論），故意詆毀、貶抑原告之社會名譽，降低其他住戶對原告之社會認同感，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情節重大，爰依照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萬元。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惟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先前具狀略以：原告自行將伊的臉書中所發佈的生活照片聯想對應系爭line群組中之言論，顯係毫無科學根據，當無從證明附表所示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況line並未採實名制，自無從據此認定個人真實身份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ＤＪ化名在系爭line群組中，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已據其提出系爭line群組對話記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89頁），被告雖具狀否認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且原告由被告臉書擷取之相片亦無從當然佐證其為系爭line群組中的ＤＪ云云，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原告所提Danny Jean臉書資料及生活照等件（見本院卷第185-187、191-205、215-217頁）均為其本人，本院審酌Danny Jean於臉書之系爭社區官方網站「抵制一言堂網站」所發佈之言論內容，與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發佈之系爭言論相同（見本院卷第185-191頁），且由原告所提上揭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中，原告多次以被告全名回應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中之發言，ＤＪ即就原告回應之內容予以辯駁，而未曾就人別予以爭執等情，認定被告即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之撰寫及發佈人ＤＪ，合先陳明。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名譽權之侵害，須行為人故意或過失抑貶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且具有違法性、歸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亦即，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二者上概念上本屬流動，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言論中夾雜論述，有時難以涇渭分明，此時判斷上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應視是否有實質惡意及綜合各種情形整體研判，蓋名譽本屬一種外部社會之評價，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為斷，而應以社會多數人之通念為客觀評價。　　　　
㈢、被告於附表所示之系爭言論，係概以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例，暗指原告於擔任系爭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將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以逐步掏空系爭社區之經費，並假藉系爭社區經費而濫行訴訟，以嚇阻住戶質疑聲浪。經查，被告所為相關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之貼文內容，為社區公共工程事項之事實陳述部份，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系爭社區區權會通過施作之社區公共建設，其施行必要性當已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詳為討論後始為通過，而系爭管委會前就此組成諮詢委員會議多所討論，期間亦有擬訂相關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開標後亦由上開諮詢委員會及系爭管委會之委員就投標廠商標案進行公開實質審查與比價，嗣亦經管委會進行議價而後決議，並擬訂合約書與後續之驗收，其相關時序、流程、規範及決議之內容，均詳載於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內，此有原告所提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系爭社區車輛進出管理系統規範、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招標公告、合約書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149頁），堪信為真。而細觀該項核准經費之額度及相關決議之過程，均尚屬公開而透明，被告既為系爭社區之住戶，當得輕易藉由系爭社區定期公告之會議記錄及財報內容進行查證，縱尚有未明之處，亦得依既有程序向系爭管委會聲請調閱相關資訊再為確認，而非以訛傳訛遽以系爭編號1、3、4言論指摘正值擔任系爭委員會主委之原告有不斷掏空系爭社區經費之嫌，是被告自難謂上開言論屬於能證明其為真實之事，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情形不符，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主觀上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該部分文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侵害原告之名譽至明。又就被告於系爭2、3、5言論中指摘原告假藉管委會經費濫行訴訟、以收嚇阻住戶質疑聲浪部份，經查原告就他人抵毀其個人聲譽之行為，以其個人名義與費用提起訴訟，無論其興訟之目的為何，除法律另有規範禁止外，自屬其個人正當權利之行使，當非屬可受公評之事項。又如原告以系爭管委會名義與經費提告他人，因涉系爭社區之公共經費之支出妥當性，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既以社區之名義提出訴訟並支付相關之費用，則依一般社區之規約，則至少需經社區管委會之同意後始得為之，當非主委一人可得決定。被告既曾任系爭管委會之主委，理應清楚相關規範與流程，是被告遽指原告係以系爭社區經費濫行訴訟以遂行嚇阻之效云云，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為適當評論之情形顯然不符，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有侵害原告之名譽，併予敘明。
㈣、末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系爭言論中「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逐步掏空管理費」、「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等之貼文，致原告名譽權受侵害，勢對原告之名譽及日常生活造成相當影響，且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及衝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惟衡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狀態（涉當事人之個人隱私，在此不另敘明，詳見本院卷第93、215頁），及系爭言論所涉公共利益性質、被告查證之難易度、實施侵權行為之手段及影響原告社會評價之程度等等，認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合計55萬元當屬過高，應以附表所示之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附表(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說明、請求金額及本院核准金額)：

		編號

		發文時間

		所涉截圖內容及證據頁碼

		原告說明

		請求金額

		本院核准金額



		1

		112.4.24
早上
8:29-

		有人知道車牌管制系統目前已經花了多少錢了嗎？具某位人士從總幹事口中得知，已經超過200萬　實際到底花多少，住戶無人知曉，未來還有幾筆未支付的款項也無人知曉  這幾年委員會在某人操控下，用各種方式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讓住戶對於金錢的支出完全無法掌控，逐步掏空管理費　說這裡面沒有鬼，大家信嗎？

		被告曾任系爭社區主委，就社區招標應遵循之規範與流程應甚為了解。所涉車牌管制系統雖為可受公評事項，然該工程為系爭社區第19屆區權會通過之社區公共建設，原告曾為此組成專業諮詢委員會、擬訂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嗣亦經管委會決議與驗收，相關過程均公開透明，被告自得輕易查證，況相較其缷任時系爭社區經費結餘金額與原告在任時之結餘金額相差核屬有限，並無掏空之嫌，被告顯係惡意造謠。

		10萬元

		就編號1、3、4言論中，指稱原告假藉車牌辨識系統工程名義逐步掏空社區經費等節，被告應賠償原告1萬元。



		


		


		


		


		


		




		


		


		


		


		


		




		2

		112.4.24
早上
9:46-

		①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②歷屆多少主委被他抹黑爛告，搞到沒人敢出來出來擔任主委…案件堆積如山一查便知，都是同一個人在搞，而且還花社區的公款（見本院卷第43-45頁）

		①涉私德，非屬可受公平之事，況原告於103-113年合計訴訟7案，其中4案所涉為社區公益，且其中4案為刑事而無訴訟費用負擔，且原告就歷任主委中僅告過被告，其後亦有人接續擔任主委一職，是被告言論顯屬誇大不實。

		①5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0萬元

		就編號2、3、5言論中，指稱原告以社區經費抹黑爛告以收嚇阻住戶質疑之效，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



		3

		112.4.24
早上
10:10-

		我們來講講車牌辨識系統明明社區已經建置了ETC，為何還要耗費鉅資建立車牌辨識系統？故意不召開住戶大大會，不讓大家有充分的討論形成共識，將此議題給不知情的住戶投下同意票，建置這個系統要花多少錢也都沒有估價就這樣過了　這個系統建置要花多少，維護每年要多少 ，有沒有必要性，都不知道，①就是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 這不是掏空是啥？…②面對住戶的質疑，就是用司法爛訴手段毀謗抹黑來阻止，這就是他的拿手好戲，有本事就拿出財報面對大眾講清楚（見本院卷第53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係經住戶充分討論並各方評估可行性後，於區權會以79.8%高票通過，且低於當年建置ETC系統之費用，況許多住戶都是高科技人才，當知相關行情，如何詐騙?上開掏空說詞，顯係惡意詆毀，且所指濫訴亦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①10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5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2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及濫興訴訟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4

		112.4.24
早上
10:55-

		光是靠ETC也可以撤哨，硬要搞一套金額無上限的系統，大家去想用意何在？…誰能明確的告知，金額上限在哪裡？（見本院卷第75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之經費總額業經區權會決議確定，支出顯非無上限、不可控，被告明知仍刻意捏造，縱經其他住戶隨即出言反對，猶繼續抹黑。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5

		112.4.24
早上
11:26-

		你是沒被他搞過不知這人的可怕吧  社區被他誣告幾十個人你不知道嗎?　動不動就用誣告手段脅迫他人（見本院卷第89頁）

		被告稱原告誣告「幾十個人」顯係誇大之詞，且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2所涉之濫興訴訟，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合計

		55萬元

		16,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3號
原      告  范明煥  
被      告  簡琮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55萬元並公開道歉（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前，即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4日具
    狀撤回上開公開道歉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161頁），揆諸
    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雖具狀以
    上班公差為理由請假，但並非正當理由，且本院亦不准許，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屬「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
    ）之住戶，原告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
    第20屆之主委，被告亦曾任第16屆之主委，就系爭社區之規
    約及公共事項決議與發包的應有流程應均知之甚詳，然被告
    竟未經查證、憑空捏造，以ＤＪ化名在「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住
    戶分享交流群」line群組（下稱系爭line群組），於附表所
    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下稱系爭言論），故意
    詆毀、貶抑原告之社會名譽，降低其他住戶對原告之社會認
    同感，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情節重大，爰依照民法第19
    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萬元。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惟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先前具狀
    略以：原告自行將伊的臉書中所發佈的生活照片聯想對應系
    爭line群組中之言論，顯係毫無科學根據，當無從證明附表
    所示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況line並未採實名制，自無從
    據此認定個人真實身份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ＤＪ化名在系爭line群組中，於附表所示時間
    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已據其提出系爭line群組對話
    記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89頁），被告雖具狀否認附
    表所示之言論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且原告由被告臉書擷
    取之相片亦無從當然佐證其為系爭line群組中的ＤＪ云云，然
    查，被告並不否認原告所提Danny Jean臉書資料及生活照等
    件（見本院卷第185-187、191-205、215-217頁）均為其本
    人，本院審酌Danny Jean於臉書之系爭社區官方網站「抵制
    一言堂網站」所發佈之言論內容，與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發佈
    之系爭言論相同（見本院卷第185-191頁），且由原告所提
    上揭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中，原告多次以被告全名回應ＤＪ
    在系爭line群組中之發言，ＤＪ即就原告回應之內容予以辯駁
    ，而未曾就人別予以爭執等情，認定被告即為附表所示系爭
    言論之撰寫及發佈人ＤＪ，合先陳明。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名譽權之侵害，須行為
    人故意或過失抑貶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
    且具有違法性、歸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
    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
    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509號解
    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
    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
    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
    ，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亦即，言論可
    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
    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
    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
    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
    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
    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
    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
    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97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889
    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二者上概念上本屬流動，若意見係以
    某項事實為基礎或言論中夾雜論述，有時難以涇渭分明，此
    時判斷上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應視是否有實質惡意及綜
    合各種情形整體研判，蓋名譽本屬一種外部社會之評價，非
    單依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為斷，而應以社會多數人之通念為客
    觀評價。　　　　
㈢、被告於附表所示之系爭言論，係概以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
    為例，暗指原告於擔任系爭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將鉅額工程
    款化整為零，以逐步掏空系爭社區之經費，並假藉系爭社區
    經費而濫行訴訟，以嚇阻住戶質疑聲浪。經查，被告所為相
    關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之貼文內容，為社區公共工程事項
    之事實陳述部份，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系爭社區車牌辨
    識工程為系爭社區區權會通過施作之社區公共建設，其施行
    必要性當已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詳為討論後始為通過，而系
    爭管委會前就此組成諮詢委員會議多所討論，期間亦有擬訂
    相關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開標後亦由上開諮詢委員會及
    系爭管委會之委員就投標廠商標案進行公開實質審查與比價
    ，嗣亦經管委會進行議價而後決議，並擬訂合約書與後續之
    驗收，其相關時序、流程、規範及決議之內容，均詳載於系
    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內，此有原告所提系爭社
    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系爭社區車輛進出管理系統
    規範、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招標公告、合約書等件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97-149頁），堪信為真。而細觀該項核准經
    費之額度及相關決議之過程，均尚屬公開而透明，被告既為
    系爭社區之住戶，當得輕易藉由系爭社區定期公告之會議記
    錄及財報內容進行查證，縱尚有未明之處，亦得依既有程序
    向系爭管委會聲請調閱相關資訊再為確認，而非以訛傳訛遽
    以系爭編號1、3、4言論指摘正值擔任系爭委員會主委之原
    告有不斷掏空系爭社區經費之嫌，是被告自難謂上開言論屬
    於能證明其為真實之事，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情形不符，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主
    觀上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該部分文內容足以貶損原
    告之社會評價而侵害原告之名譽至明。又就被告於系爭2、3
    、5言論中指摘原告假藉管委會經費濫行訴訟、以收嚇阻住
    戶質疑聲浪部份，經查原告就他人抵毀其個人聲譽之行為，
    以其個人名義與費用提起訴訟，無論其興訟之目的為何，除
    法律另有規範禁止外，自屬其個人正當權利之行使，當非屬
    可受公評之事項。又如原告以系爭管委會名義與經費提告他
    人，因涉系爭社區之公共經費之支出妥當性，自屬可受公評
    之事項，然既以社區之名義提出訴訟並支付相關之費用，則
    依一般社區之規約，則至少需經社區管委會之同意後始得為
    之，當非主委一人可得決定。被告既曾任系爭管委會之主委
    ，理應清楚相關規範與流程，是被告遽指原告係以系爭社區
    經費濫行訴訟以遂行嚇阻之效云云，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
    為適當評論之情形顯然不符，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損害原告
    名譽之故意，且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有侵害原告之名
    譽，併予敘明。
㈣、末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
    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
    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
    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被告系爭言論中「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
    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逐步掏空管理費」、「讓住戶莫
    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爛興訴訟就是他
    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等之貼文，致原
    告名譽權受侵害，勢對原告之名譽及日常生活造成相當影響
    ，且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及衝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
    。惟衡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狀態（涉當事人之個人隱私，
    在此不另敘明，詳見本院卷第93、215頁），及系爭言論所
    涉公共利益性質、被告查證之難易度、實施侵權行為之手段
    及影響原告社會評價之程度等等，認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合計55萬元當屬過高，應以附表所示
    之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附表(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說明、請求金額及本院核准金額)：
編號 發文時間 所涉截圖內容及證據頁碼 原告說明 請求金額 本院核准金額 1 112.4.24 早上 8:29- 有人知道車牌管制系統目前已經花了多少錢了嗎？具某位人士從總幹事口中得知，已經超過200萬　實際到底花多少，住戶無人知曉，未來還有幾筆未支付的款項也無人知曉  這幾年委員會在某人操控下，用各種方式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讓住戶對於金錢的支出完全無法掌控，逐步掏空管理費　說這裡面沒有鬼，大家信嗎？ 被告曾任系爭社區主委，就社區招標應遵循之規範與流程應甚為了解。所涉車牌管制系統雖為可受公評事項，然該工程為系爭社區第19屆區權會通過之社區公共建設，原告曾為此組成專業諮詢委員會、擬訂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嗣亦經管委會決議與驗收，相關過程均公開透明，被告自得輕易查證，況相較其缷任時系爭社區經費結餘金額與原告在任時之結餘金額相差核屬有限，並無掏空之嫌，被告顯係惡意造謠。 10萬元 就編號1、3、4言論中，指稱原告假藉車牌辨識系統工程名義逐步掏空社區經費等節，被告應賠償原告1萬元。             2 112.4.24 早上 9:46- ①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②歷屆多少主委被他抹黑爛告，搞到沒人敢出來出來擔任主委…案件堆積如山一查便知，都是同一個人在搞，而且還花社區的公款（見本院卷第43-45頁） ①涉私德，非屬可受公平之事，況原告於103-113年合計訴訟7案，其中4案所涉為社區公益，且其中4案為刑事而無訴訟費用負擔，且原告就歷任主委中僅告過被告，其後亦有人接續擔任主委一職，是被告言論顯屬誇大不實。 ①5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0萬元 就編號2、3、5言論中，指稱原告以社區經費抹黑爛告以收嚇阻住戶質疑之效，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 3 112.4.24 早上 10:10- 我們來講講車牌辨識系統明明社區已經建置了ETC，為何還要耗費鉅資建立車牌辨識系統？故意不召開住戶大大會，不讓大家有充分的討論形成共識，將此議題給不知情的住戶投下同意票，建置這個系統要花多少錢也都沒有估價就這樣過了　這個系統建置要花多少，維護每年要多少 ，有沒有必要性，都不知道，①就是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 這不是掏空是啥？…②面對住戶的質疑，就是用司法爛訴手段毀謗抹黑來阻止，這就是他的拿手好戲，有本事就拿出財報面對大眾講清楚（見本院卷第53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係經住戶充分討論並各方評估可行性後，於區權會以79.8%高票通過，且低於當年建置ETC系統之費用，況許多住戶都是高科技人才，當知相關行情，如何詐騙?上開掏空說詞，顯係惡意詆毀，且所指濫訴亦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①10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5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2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及濫興訴訟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4 112.4.24 早上 10:55- 光是靠ETC也可以撤哨，硬要搞一套金額無上限的系統，大家去想用意何在？…誰能明確的告知，金額上限在哪裡？（見本院卷第75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之經費總額業經區權會決議確定，支出顯非無上限、不可控，被告明知仍刻意捏造，縱經其他住戶隨即出言反對，猶繼續抹黑。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5 112.4.24 早上 11:26- 你是沒被他搞過不知這人的可怕吧  社區被他誣告幾十個人你不知道嗎?　動不動就用誣告手段脅迫他人（見本院卷第89頁） 被告稱原告誣告「幾十個人」顯係誇大之詞，且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2所涉之濫興訴訟，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合計 55萬元 16,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3號
原      告  范明煥  
被      告  簡琮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萬元並公開道歉（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前，即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4日具狀撤回上開公開道歉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161頁），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雖具狀以上班公差為理由請假，但並非正當理由，且本院亦不准許，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屬「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原告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第20屆之主委，被告亦曾任第16屆之主委，就系爭社區之規約及公共事項決議與發包的應有流程應均知之甚詳，然被告竟未經查證、憑空捏造，以ＤＪ化名在「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住戶分享交流群」line群組（下稱系爭line群組），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下稱系爭言論），故意詆毀、貶抑原告之社會名譽，降低其他住戶對原告之社會認同感，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情節重大，爰依照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萬元。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惟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先前具狀略以：原告自行將伊的臉書中所發佈的生活照片聯想對應系爭line群組中之言論，顯係毫無科學根據，當無從證明附表所示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況line並未採實名制，自無從據此認定個人真實身份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ＤＪ化名在系爭line群組中，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已據其提出系爭line群組對話記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89頁），被告雖具狀否認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且原告由被告臉書擷取之相片亦無從當然佐證其為系爭line群組中的ＤＪ云云，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原告所提Danny Jean臉書資料及生活照等件（見本院卷第185-187、191-205、215-217頁）均為其本人，本院審酌Danny Jean於臉書之系爭社區官方網站「抵制一言堂網站」所發佈之言論內容，與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發佈之系爭言論相同（見本院卷第185-191頁），且由原告所提上揭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中，原告多次以被告全名回應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中之發言，ＤＪ即就原告回應之內容予以辯駁，而未曾就人別予以爭執等情，認定被告即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之撰寫及發佈人ＤＪ，合先陳明。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名譽權之侵害，須行為人故意或過失抑貶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且具有違法性、歸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亦即，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二者上概念上本屬流動，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言論中夾雜論述，有時難以涇渭分明，此時判斷上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應視是否有實質惡意及綜合各種情形整體研判，蓋名譽本屬一種外部社會之評價，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為斷，而應以社會多數人之通念為客觀評價。　　　　
㈢、被告於附表所示之系爭言論，係概以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例，暗指原告於擔任系爭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將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以逐步掏空系爭社區之經費，並假藉系爭社區經費而濫行訴訟，以嚇阻住戶質疑聲浪。經查，被告所為相關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之貼文內容，為社區公共工程事項之事實陳述部份，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系爭社區區權會通過施作之社區公共建設，其施行必要性當已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詳為討論後始為通過，而系爭管委會前就此組成諮詢委員會議多所討論，期間亦有擬訂相關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開標後亦由上開諮詢委員會及系爭管委會之委員就投標廠商標案進行公開實質審查與比價，嗣亦經管委會進行議價而後決議，並擬訂合約書與後續之驗收，其相關時序、流程、規範及決議之內容，均詳載於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內，此有原告所提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系爭社區車輛進出管理系統規範、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招標公告、合約書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149頁），堪信為真。而細觀該項核准經費之額度及相關決議之過程，均尚屬公開而透明，被告既為系爭社區之住戶，當得輕易藉由系爭社區定期公告之會議記錄及財報內容進行查證，縱尚有未明之處，亦得依既有程序向系爭管委會聲請調閱相關資訊再為確認，而非以訛傳訛遽以系爭編號1、3、4言論指摘正值擔任系爭委員會主委之原告有不斷掏空系爭社區經費之嫌，是被告自難謂上開言論屬於能證明其為真實之事，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情形不符，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主觀上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該部分文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侵害原告之名譽至明。又就被告於系爭2、3、5言論中指摘原告假藉管委會經費濫行訴訟、以收嚇阻住戶質疑聲浪部份，經查原告就他人抵毀其個人聲譽之行為，以其個人名義與費用提起訴訟，無論其興訟之目的為何，除法律另有規範禁止外，自屬其個人正當權利之行使，當非屬可受公評之事項。又如原告以系爭管委會名義與經費提告他人，因涉系爭社區之公共經費之支出妥當性，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既以社區之名義提出訴訟並支付相關之費用，則依一般社區之規約，則至少需經社區管委會之同意後始得為之，當非主委一人可得決定。被告既曾任系爭管委會之主委，理應清楚相關規範與流程，是被告遽指原告係以系爭社區經費濫行訴訟以遂行嚇阻之效云云，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為適當評論之情形顯然不符，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有侵害原告之名譽，併予敘明。
㈣、末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系爭言論中「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逐步掏空管理費」、「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等之貼文，致原告名譽權受侵害，勢對原告之名譽及日常生活造成相當影響，且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及衝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惟衡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狀態（涉當事人之個人隱私，在此不另敘明，詳見本院卷第93、215頁），及系爭言論所涉公共利益性質、被告查證之難易度、實施侵權行為之手段及影響原告社會評價之程度等等，認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合計55萬元當屬過高，應以附表所示之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附表(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說明、請求金額及本院核准金額)：

		編號

		發文時間

		所涉截圖內容及證據頁碼

		原告說明

		請求金額

		本院核准金額



		1

		112.4.24
早上
8:29-

		有人知道車牌管制系統目前已經花了多少錢了嗎？具某位人士從總幹事口中得知，已經超過200萬　實際到底花多少，住戶無人知曉，未來還有幾筆未支付的款項也無人知曉  這幾年委員會在某人操控下，用各種方式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讓住戶對於金錢的支出完全無法掌控，逐步掏空管理費　說這裡面沒有鬼，大家信嗎？

		被告曾任系爭社區主委，就社區招標應遵循之規範與流程應甚為了解。所涉車牌管制系統雖為可受公評事項，然該工程為系爭社區第19屆區權會通過之社區公共建設，原告曾為此組成專業諮詢委員會、擬訂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嗣亦經管委會決議與驗收，相關過程均公開透明，被告自得輕易查證，況相較其缷任時系爭社區經費結餘金額與原告在任時之結餘金額相差核屬有限，並無掏空之嫌，被告顯係惡意造謠。

		10萬元

		就編號1、3、4言論中，指稱原告假藉車牌辨識系統工程名義逐步掏空社區經費等節，被告應賠償原告1萬元。



		


		


		


		


		


		




		


		


		


		


		


		




		2

		112.4.24
早上
9:46-

		①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②歷屆多少主委被他抹黑爛告，搞到沒人敢出來出來擔任主委…案件堆積如山一查便知，都是同一個人在搞，而且還花社區的公款（見本院卷第43-45頁）

		①涉私德，非屬可受公平之事，況原告於103-113年合計訴訟7案，其中4案所涉為社區公益，且其中4案為刑事而無訴訟費用負擔，且原告就歷任主委中僅告過被告，其後亦有人接續擔任主委一職，是被告言論顯屬誇大不實。

		①5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0萬元

		就編號2、3、5言論中，指稱原告以社區經費抹黑爛告以收嚇阻住戶質疑之效，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



		3

		112.4.24
早上
10:10-

		我們來講講車牌辨識系統明明社區已經建置了ETC，為何還要耗費鉅資建立車牌辨識系統？故意不召開住戶大大會，不讓大家有充分的討論形成共識，將此議題給不知情的住戶投下同意票，建置這個系統要花多少錢也都沒有估價就這樣過了　這個系統建置要花多少，維護每年要多少 ，有沒有必要性，都不知道，①就是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 這不是掏空是啥？…②面對住戶的質疑，就是用司法爛訴手段毀謗抹黑來阻止，這就是他的拿手好戲，有本事就拿出財報面對大眾講清楚（見本院卷第53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係經住戶充分討論並各方評估可行性後，於區權會以79.8%高票通過，且低於當年建置ETC系統之費用，況許多住戶都是高科技人才，當知相關行情，如何詐騙?上開掏空說詞，顯係惡意詆毀，且所指濫訴亦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①10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5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2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及濫興訴訟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4

		112.4.24
早上
10:55-

		光是靠ETC也可以撤哨，硬要搞一套金額無上限的系統，大家去想用意何在？…誰能明確的告知，金額上限在哪裡？（見本院卷第75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之經費總額業經區權會決議確定，支出顯非無上限、不可控，被告明知仍刻意捏造，縱經其他住戶隨即出言反對，猶繼續抹黑。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5

		112.4.24
早上
11:26-

		你是沒被他搞過不知這人的可怕吧  社區被他誣告幾十個人你不知道嗎?　動不動就用誣告手段脅迫他人（見本院卷第89頁）

		被告稱原告誣告「幾十個人」顯係誇大之詞，且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2所涉之濫興訴訟，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合計

		55萬元

		16,000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3號
原      告  范明煥  
被      告  簡琮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5萬元並公開道歉（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前，即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4日具狀撤回上開公開道歉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161頁），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然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雖具狀以上班公差為理由請假，但並非正當理由，且本院亦不准許，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同屬「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原告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第20屆之主委，被告亦曾任第16屆之主委，就系爭社區之規約及公共事項決議與發包的應有流程應均知之甚詳，然被告竟未經查證、憑空捏造，以ＤＪ化名在「竹東凱旋大地社區住戶分享交流群」line群組（下稱系爭line群組），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下稱系爭言論），故意詆毀、貶抑原告之社會名譽，降低其他住戶對原告之社會認同感，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且情節重大，爰依照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萬元。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惟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其先前具狀略以：原告自行將伊的臉書中所發佈的生活照片聯想對應系爭line群組中之言論，顯係毫無科學根據，當無從證明附表所示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況line並未採實名制，自無從據此認定個人真實身份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以ＤＪ化名在系爭line群組中，於附表所示時間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已據其提出系爭line群組對話記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1-89頁），被告雖具狀否認附表所示之言論內容為其所撰寫、發佈，且原告由被告臉書擷取之相片亦無從當然佐證其為系爭line群組中的ＤＪ云云，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原告所提Danny Jean臉書資料及生活照等件（見本院卷第185-187、191-205、215-217頁）均為其本人，本院審酌Danny Jean於臉書之系爭社區官方網站「抵制一言堂網站」所發佈之言論內容，與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發佈之系爭言論相同（見本院卷第185-191頁），且由原告所提上揭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中，原告多次以被告全名回應ＤＪ在系爭line群組中之發言，ＤＪ即就原告回應之內容予以辯駁，而未曾就人別予以爭執等情，認定被告即為附表所示系爭言論之撰寫及發佈人ＤＪ，合先陳明。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名譽權之侵害，須行為人故意或過失抑貶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且具有違法性、歸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成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亦即，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二者上概念上本屬流動，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言論中夾雜論述，有時難以涇渭分明，此時判斷上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應視是否有實質惡意及綜合各種情形整體研判，蓋名譽本屬一種外部社會之評價，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為斷，而應以社會多數人之通念為客觀評價。　　　　
㈢、被告於附表所示之系爭言論，係概以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例，暗指原告於擔任系爭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將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以逐步掏空系爭社區之經費，並假藉系爭社區經費而濫行訴訟，以嚇阻住戶質疑聲浪。經查，被告所為相關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之貼文內容，為社區公共工程事項之事實陳述部份，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為系爭社區區權會通過施作之社區公共建設，其施行必要性當已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詳為討論後始為通過，而系爭管委會前就此組成諮詢委員會議多所討論，期間亦有擬訂相關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開標後亦由上開諮詢委員會及系爭管委會之委員就投標廠商標案進行公開實質審查與比價，嗣亦經管委會進行議價而後決議，並擬訂合約書與後續之驗收，其相關時序、流程、規範及決議之內容，均詳載於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內，此有原告所提系爭社區區權會及管委會之會議記錄、系爭社區車輛進出管理系統規範、系爭社區車牌辨識工程招標公告、合約書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149頁），堪信為真。而細觀該項核准經費之額度及相關決議之過程，均尚屬公開而透明，被告既為系爭社區之住戶，當得輕易藉由系爭社區定期公告之會議記錄及財報內容進行查證，縱尚有未明之處，亦得依既有程序向系爭管委會聲請調閱相關資訊再為確認，而非以訛傳訛遽以系爭編號1、3、4言論指摘正值擔任系爭委員會主委之原告有不斷掏空系爭社區經費之嫌，是被告自難謂上開言論屬於能證明其為真實之事，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情形不符，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主觀上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該部分文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侵害原告之名譽至明。又就被告於系爭2、3、5言論中指摘原告假藉管委會經費濫行訴訟、以收嚇阻住戶質疑聲浪部份，經查原告就他人抵毀其個人聲譽之行為，以其個人名義與費用提起訴訟，無論其興訟之目的為何，除法律另有規範禁止外，自屬其個人正當權利之行使，當非屬可受公評之事項。又如原告以系爭管委會名義與經費提告他人，因涉系爭社區之公共經費之支出妥當性，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項，然既以社區之名義提出訴訟並支付相關之費用，則依一般社區之規約，則至少需經社區管委會之同意後始得為之，當非主委一人可得決定。被告既曾任系爭管委會之主委，理應清楚相關規範與流程，是被告遽指原告係以系爭社區經費濫行訴訟以遂行嚇阻之效云云，亦與善意發表言論，而為適當評論之情形顯然不符，足認其主觀上亦具有損害原告名譽之故意，且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而有侵害原告之名譽，併予敘明。
㈣、末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系爭言論中「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逐步掏空管理費」、「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等之貼文，致原告名譽權受侵害，勢對原告之名譽及日常生活造成相當影響，且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及衝擊，自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惟衡酌兩造之學經歷、工作狀態（涉當事人之個人隱私，在此不另敘明，詳見本院卷第93、215頁），及系爭言論所涉公共利益性質、被告查證之難易度、實施侵權行為之手段及影響原告社會評價之程度等等，認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合計55萬元當屬過高，應以附表所示之金額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6,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附表(原告所主張之事實、說明、請求金額及本院核准金額)：
編號 發文時間 所涉截圖內容及證據頁碼 原告說明 請求金額 本院核准金額 1 112.4.24 早上 8:29- 有人知道車牌管制系統目前已經花了多少錢了嗎？具某位人士從總幹事口中得知，已經超過200萬　實際到底花多少，住戶無人知曉，未來還有幾筆未支付的款項也無人知曉  這幾年委員會在某人操控下，用各種方式把鉅額工程款化整為零，再千方百計隱匿財報不讓住戶查閲，讓住戶對於金錢的支出完全無法掌控，逐步掏空管理費　說這裡面沒有鬼，大家信嗎？ 被告曾任系爭社區主委，就社區招標應遵循之規範與流程應甚為了解。所涉車牌管制系統雖為可受公評事項，然該工程為系爭社區第19屆區權會通過之社區公共建設，原告曾為此組成專業諮詢委員會、擬訂規範，並發佈招標公告，嗣亦經管委會決議與驗收，相關過程均公開透明，被告自得輕易查證，況相較其缷任時系爭社區經費結餘金額與原告在任時之結餘金額相差核屬有限，並無掏空之嫌，被告顯係惡意造謠。 10萬元 就編號1、3、4言論中，指稱原告假藉車牌辨識系統工程名義逐步掏空社區經費等節，被告應賠償原告1萬元。             2 112.4.24 早上 9:46- ①爛興訴訟就是他的拿手好戲，還用社區公款支付訴訟費用…②歷屆多少主委被他抹黑爛告，搞到沒人敢出來出來擔任主委…案件堆積如山一查便知，都是同一個人在搞，而且還花社區的公款（見本院卷第43-45頁） ①涉私德，非屬可受公平之事，況原告於103-113年合計訴訟7案，其中4案所涉為社區公益，且其中4案為刑事而無訴訟費用負擔，且原告就歷任主委中僅告過被告，其後亦有人接續擔任主委一職，是被告言論顯屬誇大不實。 ①5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0萬元 就編號2、3、5言論中，指稱原告以社區經費抹黑爛告以收嚇阻住戶質疑之效，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 3 112.4.24 早上 10:10- 我們來講講車牌辨識系統明明社區已經建置了ETC，為何還要耗費鉅資建立車牌辨識系統？故意不召開住戶大大會，不讓大家有充分的討論形成共識，將此議題給不知情的住戶投下同意票，建置這個系統要花多少錢也都沒有估價就這樣過了　這個系統建置要花多少，維護每年要多少 ，有沒有必要性，都不知道，①就是讓住戶莫名其妙簽了空白支票任他無限制取用 這不是掏空是啥？…②面對住戶的質疑，就是用司法爛訴手段毀謗抹黑來阻止，這就是他的拿手好戲，有本事就拿出財報面對大眾講清楚（見本院卷第53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係經住戶充分討論並各方評估可行性後，於區權會以79.8%高票通過，且低於當年建置ETC系統之費用，況許多住戶都是高科技人才，當知相關行情，如何詐騙?上開掏空說詞，顯係惡意詆毀，且所指濫訴亦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①10萬元 ②5萬元 合計: 15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2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及濫興訴訟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4 112.4.24 早上 10:55- 光是靠ETC也可以撤哨，硬要搞一套金額無上限的系統，大家去想用意何在？…誰能明確的告知，金額上限在哪裡？（見本院卷第75頁） 所涉車牌管制系統之經費總額業經區權會決議確定，支出顯非無上限、不可控，被告明知仍刻意捏造，縱經其他住戶隨即出言反對，猶繼續抹黑。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1所涉之車牌管制系統之言論，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5 112.4.24 早上 11:26- 你是沒被他搞過不知這人的可怕吧  社區被他誣告幾十個人你不知道嗎?　動不動就用誣告手段脅迫他人（見本院卷第89頁） 被告稱原告誣告「幾十個人」顯係誇大之詞，且非屬可受公評之事。 10萬元 此為接續編號2所涉之濫興訴訟，已一併核列於上開金額中。    合計 55萬元 16,000元 
 



